
淡江大學    學年度第 學期修讀榮譽學程申請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

姓名  學號  系級  

學生身份 □新生 □在學升級學生 □新入學轉學生
聯絡 

電話 
 

申請狀況 □首次申請 □再次申請 

系主任簽名  
教務處

審查 

□符合修讀資格 

 

□不符合修讀資格

承辦人  

修讀紀錄 

學年學期 修讀紀錄 承辦人 學年學期 修讀紀錄 承辦人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修讀本學程學生，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達該系（組）該年級該班前百分之十五以內，未達標準者，

次學期不得修讀本學程課程，日後成績若符合規定（百分之十）者，始得再次申請修讀本學程。 

表單編號：ATRX-Q03-001-FM060-03 


